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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資料網路通報作業要點 

 

1.中華民國 93年 4月 8日台內戶字第 09300664061號函訂定 

2.中華民國 96年 9月 13日台內戶字第 0960115634號函修正 

3.中華民國 97年 2月 13日台內戶字第 0970017925號函修正 

4.中華民國 103年 1月 8日台內戶字第 1030064513號函修正 

5.中華民國 106年 1月 24日台內戶字第 1051204631號函修正 

6.中華民國 113年 7月 8日台內戶字第 1130242464號函修正 

 

一、 為發揮資訊資源共享效益，取得出生通報依戶籍法第六條規定辦

理出生登記，落實新生兒戶籍管理，特訂定本要點。 

二、 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透過網路傳輸方式取得由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以下簡稱國健署）每日傳輸之出生通報資料後，分別

依下列方式傳送： 

（一） 具中華民國國籍之新生兒出生通報資料，下傳至戶政事務所

。 

（二） 父母均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母為大陸地區人

民、香港、澳門居民而父不詳或父母之一方為大陸地區人民

、香港、澳門居民而另一方非中華民國國籍之新生兒出生通

報資料，以資料交換方式，由本部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

）取回資料，另由本部戶政司（以下簡稱戶政司）複製一份

留存。 

（三） 父母均為外國籍或母為外國籍父不詳之新生兒出生通報資

料，以資料交換方式，由移民署取回資料，另由戶政司複製

一份留存。 

三、 出生通報作業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國健署提供之新生兒資料應有專屬流水序號。新生兒身分為

無依兒童時，應予註明。 

（二） 同一日內同一人有多筆更新資料時，國健署應以最後一筆傳

送本部，本部再下傳戶政事務所。 

（三） 本部於每個工作日取得資料，並下傳戶政事務所，戶政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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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應於每個工作日執行接收通報。 

（四） 本部取得國健署提供出生通報資料後，先將產婦之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以下簡稱統一編號）及出生年月日與本部戶政

資訊系統資料庫內國人統一編號及出生年月日比對符合後

，再下傳至該產婦戶籍地戶政事務所。 

（五） 國健署提供之資料無產婦統一編號、產婦之統一編號或出生

年月日有錯漏者，以配偶之統一編號及出生年月日比對符合

後，再下傳至該產婦配偶戶籍地戶政事務所。 

（六） 父母均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或父母之一方為臺灣地區無

戶籍國民，另一方為外國籍、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

民，下傳產婦居住地戶政事務所，無產婦居住地資料者，下

傳至該產婦配偶居住地戶政事務所。 

（七） 父母均為無國籍人，下傳產婦居住地戶政事務所，無產婦居

住地資料者，下傳至該產婦配偶居住地戶政事務所。 

（八） 無依兒童，下傳安置無依兒童之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

機關所在地戶政事務所。 

（九） 資料均無法比對時，留存於異常資料檔，回饋國健署查核。 

（十） 本部將國健署提供之資料下傳戶政事務所後，同一人通報資

料另有更新，鄉（鎮、市、區）戶政資訊系統資料庫中應保

存原有資料檔及更新資料檔，以備查詢、補印之需。 

四、 本部下傳出生通報應註明傳送通報日期、資料區間日期及筆數。

戶政事務所執行接收通報時，除情形特殊外，不列印出生通報資

料，該日無出生通報資料者，資訊系統自動載明。 

五、 戶政事務所接獲出生通報資料，應於五個工作日內依下列規定處

理： 

（一） 查核新生兒出生登記法定申請人戶籍資料，未於法定期間申

請出生登記者，依規定催告，經催告仍不申請者，逕為登記

，並得憑該份出生通報資料作為出生登記證明文件。 

（二） 前款當事人戶籍已遷出且新生兒尚未辦理出生登記者，函轉

遷入地戶政事務所處理，並由原接獲出生通報之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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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出生通報查核結果。 

（三） 發現新生兒出生通報資料有錯誤者，應敘明資料不符內容、

更正資料法令依據並檢附戶籍資料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函

請當時通報出生之醫療機構查明處理並副知國健署及該醫

療機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處）。 

（四） 發現新生兒未具中華民國國籍或臺灣地區人民身分者，應登

錄出生通報查核結果並敘明事實狀況。 

（五） 發現具臺灣地區人民身分之新生兒辦理出生登記前已於大

陸地區設籍者，應為出生登記，再廢止其戶籍。 

醫療機構依前項第三款規定查明更正後，應將更正資料重新通報

。 

第一項第四款出生通報資料，由本部於每個工作日通報移民署取

回。 

六、 移民署依外來人口在臺所生新生兒註記相關規定辦理出生註記後

，將新生兒註記資料每日傳至本部，資料異動時每日相互通報。 

前項新生兒經移民署查證具中華民國國籍或臺灣地區人民身分者

，由移民署於該通報內敘明事實狀況及法令依據。產婦及其配偶

之姓名、統一編號及出生年月日錯漏者，移民署應予註記並更正

或補填之。 

本部自移民署取得前項新生兒註記資料後，應依第三點規定下傳

戶政事務所，戶政事務所於辦理新生兒出生登記後，應通報本部

，並將處理情形回傳移民署。 

第二項通報屬醫療機構資料登打錯誤者，依前點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辦理。 

七、 戶政事務所辦理出生登記後，至遲於三十日內查證出生通報資料

，經查明無通報資料者，循戶政資訊系統通報戶政司，在系統未

加強功能前，由戶政事務所函送戶政司後，送國健署。 

八、 國健署、移民署及本部電腦出生通報資料，應永久保存；戶政事

務所列印出生通報資料，保存期限為三年，屆期由保存機關自行

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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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定期督導考核轄屬戶政事務所辦理出生

通報作業情形，並得每年辦理獎懲，其額度在嘉獎（申誡）二次

以下。 


